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东科达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分置改革保荐意见之补充意见 

 

保荐机构声明 

1、本补充保荐意见所依据的文件、资料由广东科达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及其

非流通股东等参与方提供。有关资料提供方已对本保荐机构做出承诺：其所提供

的为出具本补充保荐意见所依据的所有文件、资料、意见、承诺均真实、准确、

完整，不存在任何可能导致本补充保荐意见失实或产生误导的虚假记载、重大遗

漏及误导性陈述，并对其提供的文件、资料、意见、承诺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承担全部责任。 

2、本补充保荐意见是基于非流通股股东对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进行修改而发

表的补充意见,本补充保荐意见不构成对前次保荐意见的修改。 

3、本保荐机构没有委托或授权其他任何机构或个人提供未在本补充保荐意

见中列载的信息或对本补充保荐意见做任何解释或说明。 

4、本保荐机构提醒投资者注意，本补充保荐意见不构成对广东科达机电股

份有限公司的任何投资建议，对投资者根据本补充保荐意见所做出的投资决策而

产生的任何风险，本保荐机构不承担任何责任。 

释 义 

在本补充保荐意见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公司、股份公司、科达机电 指 广东科达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证监会、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保荐机构、广发证券 指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非流通股股东 指 本方案实施前，所持本公司的股份尚未在交易所公开
交易的股东 

流通股股东 指 持有本公司流通股的股东 

A股 指 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相关股东会议 指 科达机电为解决股权分置而召开的相关股东会议 



一、科达机电股权分置改革修改方案简介 

对价安排的形式、数量或者金额 

原改革方案为：公司全体非流通股股东，以其持有科达机电6354万股股份

中的9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9.04%，占非流通股股东持股数的14.16%）作为

对价，支付给流通股股东，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每10 股

流通股将获得2.5股股份。 

经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沟通协商，现修改为：公司全体非流通股股

东，以其持有科达机电6354万股股份中的1080万股（占非流通股股东持股数的

17.00%）作为对价，支付给流通股股东，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

股东每10 股流通股将获得3股股份。 

二、对股权分置改革修改方案相关文件的核查结论 

本保荐机构核查了科达机电本次股权分置改革修改方案之相关文件，确认

上述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三、保荐机构有无可能影响其公正履行保荐职责情形的说明 

保荐机构与公司及其大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不存在下列关联关

系： 

(一)保荐机构及其大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

合计超过百分之七； 

(二)公司及其大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有或者控制保荐机构的

股份合计超过百分之七。 

此外，保荐机构的保荐代表人、董事、监事、经理、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持有科达机电的股份、在科达机电任职等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

形。 

保荐机构不存在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 

四、保荐机构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一）本补充保荐意见所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及修改事项尚须经科达机电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表决通过后方能予以实施； 

（二）审议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科达机电相关股东会议股权登记日为

2005 年11月8日，该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登记在册的

公司相关股东均有权参加本次相关股东会议并进行投票表决。 

（三）本次相关股东会议召开前，公司董事会将两次发布召开相关股东会

议的提示公告；公司将为流通股股东参加表决提供网络投票方式；公司董事会将

向流通股股东就表决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征集投票权。关于公司股东参加相关股东

会议表决的权利、时间、条件、方式请投资者详细阅读公司董事会发布的关于召

开公司相关股东会议的通知。 

（四）本保荐机构特别提请公司股东及投资者认真阅读与本次股权分置改

革相关的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及相关信息披露资料，并在此基础上对本次股权分

置改革可能涉及到的风险进行理性分析，做出自我判断； 

（五）股权分置改革与公司股东的利益切实相关，为维护自身权益，本保

荐机构特别提请公司股东积极参与科达机电相关股东会议并充分行使表决权； 

（六）本保荐机构在本保荐意见中对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非流通股股东向

流通股股东支付对价的合理性进行了评价，但上述评价仅供投资者参考、不构成

对科达机电的任何投资建议，本保荐机构不对投资者据此行事产生的任何后果或

损失承担责任； 

（七）本保荐机构特别提请包括科达机电流通股股东在内的投资者注意本

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存在的风险： 

1、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相关股东会议就董事会提交的股权分置改革

方案做出决议，必须经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并经参

加表决的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后方可生效，因此本次科达

机电股权分置改革能否顺利通过及实施存在一定的不确定因素，请投资者审慎判

断此事项对公司投资价值可能产生的影响； 

2、股权分置改革涉及流通股股东和非流通股股东利益的调整，蕴含一定的

市场不确定因素；同时，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上市流通的股份增加，对股

价可能产生一定的冲击，因此存在股票价格较大幅度波动的风险； 



3、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权目前不存在权属争议、质押和冻结情况，但由于

距方案实施日尚有一段时间，上述情况仍有可能发生变化。若在股权分置改革方

案实施前，非流通股股东所持有的本公司非流通股股份发生权属争议、质押和冻

结等，并且无法支付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规定的其所应当向流通股股东支付的对

价，则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失败或终止。 

五、保荐机构意见 

广发证券本着严谨认真的态度，通过对科达机电股权分置改革修改方案相

关文件之审慎核查和尽职调查，并对科达机电股权分置改革修改方案进行了认真

研究，发表补充保荐意见如下： 

方案的修改是在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之间经过广泛沟通、协商，尤

其是认真吸收了广大流通股股东意见的基础上形成的。对科达机电本次股权分置

改革方案的修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的规定，遵循了保护流通股股东利益

的改革思路；非流通股东在本次股权分置改革中做出的承诺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与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实施监管的技术条件相适应，是

切实可行的。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修改并不改变保荐机构前次出具的保荐意见之结

论。 

六、保荐机构、保荐代表人及其地址和联系电话 

保 荐 机 构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志伟 

办 公 地 址 广州市天河北路 183号大都会广场 38楼 

住 所 珠海市吉大海滨南路光大国际贸易中心 26楼 2611室 

保荐代表人 陈天喜 

项目主办人 成燕 

电 话 020-87555888 

传 真 020-87553583 



 

【此页无正文，专用于《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科达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分置改革保荐意见之补充意见》签字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 

 

 

保荐代表人签字： 

 

 

项目主办人签字：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05 年10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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